柳州市城中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
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广西现代特色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高质量建设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桂政办发〔2021〕144号）、《柳州市特色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十四五”建设规划》及《柳州市财政局、柳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柳州市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柳财农〔2019〕11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柳州市城中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是指区本级财政预算资金以及上级补助资金，资金专项安排用于支持现代特色农业建设的财政补助资金。
第三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管理是指对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资金预算安排，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等管理活动。
第四条    资金应当围绕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的总体目标统筹安排使用。
第五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各方参与、分类奖补、公开透明、强化监督”的原则进行管理。本办法所规定的资金项目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验收”的原则进行管理和验收。
第六条    财政局负责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资金的预算安排，办理资金分配，监督预算执行，组织政策评估；农业农村局负责提出资金分配建议，对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进行管理，组织验收考评、监督检查和具体项目绩效评价等。各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主体负责承担项目建设质量、进度、安全、档案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的职责；依法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竣工验收等工作，主动接受和配合检查审计。
第七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用于我区重点创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建设的项目。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实行以奖代补的分配方式，根据项目建设及组织验收的情况进行分类奖励。
自治区级示范区的建设标准，认定、晋级的程序和办法等按自治区示范区工作机构印发的文件执行。市县级示范区的建设标准，认定、晋级的程序和办法等，由市级牵头组织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乡村级示范区（园、点），由城区组织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的使用方向
（一）重点向核心片区建设和新型经营主体倾斜，突出支持适度规模经营，拓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发展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兴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支持示范区的经营主体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治理方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大做优特色主导产业。
第九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资金的使用范围
对获得认定的示范区（园、点）进行奖励。重点支持核心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和冷链物流建设、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集成熟化先进适用科技成果，为拓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发展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型业态而开展的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等与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相关的费用支出。
第十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奖励标准
对认定为县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的，按照1:1的比例配套市级的奖励标准给予一次性县级奖励；对新认定为乡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园的，按20万元/个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为村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点的，按10万元/个标准给予一次性进行奖励。奖励资金按照晋级级差进行奖励。即根据晋级后认定级次示范区奖励标准扣减晋级前认定的示范区级次奖励进行奖励。 
另外，为争创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重点建设的县、乡、村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根据当年项目资金实际投入情况进行适当补助，补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当年该项目现金总投资金额的50%（含奖励资金）。项目的验收评定参照《柳州市农业农村局财政支农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柳农政发〔2019〕63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原则上实行“当年考评认定，当年奖励”的方式安排资金。本级补助资金由财政局按照本级财政预算文件下达。
第十二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创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的项目补助资金应由区财政部门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按照报账制流程办理资金拨付手续，项目主管部门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农业农村局是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的第一责任主体，应及时掌握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支付情况，督促各级示范区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项目施工。奖励资金全部用于该获认定的县、乡、村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
第十四条    原始凭证等项目支出有效证明材料原件由项目主管部门按规定保管，并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项目资金申请拨付台账，并对项目实施单位申请款项时提交的原始凭证原件经验证后复印留存，以备查验。    
第十五条    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在足额兑付当年认定的各级示范区（园、点）奖励资金后，结余资金由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统筹安排并报区政府分管农业领导审批后优先用于支持农业项目建设。
第十六条    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制度。农业农村局对项目实施情况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并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相关材料报财政局备案。绩效评价结果包括评价报告、指标评分表及有关佐证材料。项目实行绩效考核，农业农村局在向财政局申请安排下一年度农业示范区建设资金预算时，要按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规定设置可量化、可衡量的预算绩效目标。
第十七条     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制度。农业农村局对项目实施情况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并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相关材料报财政局备案。绩效评价结果包括评价报告、指标评分表及有关佐证材料。
第十八条    农业农村局负责加强对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园、点）建设补助资金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财政局负责会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加强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总结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要主动配合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开展审计监督和日常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九条    对于截留、挤占、挪用和骗取补助资金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财政局将收回已安排的补助资金，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对项目实施单位和个人，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或造成资金重大损失浪费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财政局会同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